
國泰產險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其他交易管理

作業辦法 
                                                         97 年 03 月 03 日訂定 

98 年 10 月 13 日修定 

104 年 6 月 1 日修定 
權責單位：會計部會計一科 

目的  

第一條   為有效控管本公司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限額，以符

主管機關所訂頒「保險業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

一關係企業之放款及其他交易管理辦法」，特訂定

本作業辦法。  

 

名詞定義  

第二條   本作業辦法所稱同一人，係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

人；同一關係人之範圍，包含本人、配偶、二親等

以內之血親及以本人或配偶為負責人之企業；同一

關係企業之範圍，適用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至第三

百六十九條之三、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九及第三百六十九條

之十一規定。 

 

適用範圍  

第三條   凡本公司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為

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

本作業辦法辦理。  

 

第四條   前條所稱之其他交易，係指下列交易行為之一者： 

一、購買各該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二、購買各該對象之不動產。  



三、購買各該對象之有價證券及不動產以外之其他

資產。  

四、出售有價證券、不動產或其他資產予各該對象。 

五、因行使抵押權或質權而取得各該對象之不動

產、動產或股票。  

六、出租動產或不動產予各該對象，或承租各該對象之動

產或不動產。 

七、約定交付交易保證金、權利金或押租金予各該對象。 

八、與各該對象簽訂其他與保險業務無直接關聯之給付金

錢或提供勞務契約。 

 

交易限額  

第五條  本公司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為放

款以外之其他交易時，其交易限額規定如下：  

一、除交易對象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者依第

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辦理外，其單一交易金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業主權益之百分之三十五；交易總餘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業主權益之百分之七十。 

二、依第一款規定計算其他交易之單一交易金額未達新台

幣一億元者，得以新台幣一億元為最高限額，且交易

總餘額不得逾新台幣二億元。 

三、交易對象為同一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者時，

得不計入本作業辦法所稱交易總餘額，但單一交易金

額不得超過本公司之業主權益。 

 四、依第三款規定計算之單一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二億元

者，得以新台幣二億元為最高限額。 



五、本作業辦法發布前之其他交易案件，其交易總

餘額逾本作業辦法之限額者，不得再增加交易。 

 

第六條   下列交易得不計入前條所稱單一交易金額或交易

總餘額：  

一、第四條第一款及第四款之有價證券中屬公債、國庫券、

中央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地方政府發行之債券、在

證券交易所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

券、在票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可轉讓定期

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金融機構保證商業本票、債券

附買回交易、經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及共同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或其他配合政府政策辦

理國家經濟建設重大事業之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 

二、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規定，辦理專案運用、

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之交易。 

三、向非利害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自用不動產，或經主管機

關核准向非利害關係人處分不動產之交易。 

1、向非利害關係人處分不動產。 

2、執行經主管機關依法核定之增資、財務或業

務改善或合併計畫內與營繕工程有關之交

易，並符合公開招標程序及第七條第二款第

三目規定者。 

 

四、下列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交易： 

1、併購或處理問題保險業之相關交易。  

2、為符合交易管理辦法，處理原有之交易。 

3、其他依法應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交易。  



五、因避險為目的承作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第七條   本公司對非利害關係人為不動產交易時，其交易限

額依前項規定。但亦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達百分之二百以

上，其單一交易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資金之百

分之一點五；交易總餘額不得超過各該保險業

資金之百分之三。  

二、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未達百分之二百且

業主權益為正數，本公司如已提出增資改善計

畫與實際增資情形，得經主管機關核准以本公

司資金之百分之一為單一交易金額最高限

額，且以本公司資金之百分之二為交易總餘額

最高限額，並應符合下列情形：  

(一 )透過公開招標或公開拍賣程序取得不  動

產，且該不動產以已完成建物能立即產生

收益者為限。 

(二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訂定不動產交易處理程序，並依保險法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二與該準則第九條辦

理不動產交易。前揭交易資訊並應依人身

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十條或

財產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十

條規定於公司網站揭露。  

(三 )應先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為上述決

議前應提供完整評估報告供董事會為決



議之參考，且所有出席董事及監察人皆需

出具書面意見。 

三、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未達百分之二百且

業主權益為負數，本公司如已提出增資改善計

畫與實際增資情形，得經主管機關核准以本公

司資金之百分之一與新臺幣五億元之孰低者為

單一交易金額最高限額，且以本公司資金之百

分之二與新臺幣十億元之孰低者為交易總餘額

最高限額，並應符合前款各目情形。  

 

作業控管  

第八條   各部室為交易時，除應負責單一交易之限額控管及

交易資料之正確及完整外，並應確實遵守下列規

定：  

一、交易前應先進入「同一關係人作業」系統(以下簡稱作

業系統)，查詢該交易對象是否已建檔及有無逾交易限

額風險，必要時並應作成風險控管書面資料，以利後

續查核。 

二、交易確定後，應將交易對象與本公司最新交易總餘額

輸入至作業系統，交易對象中文名稱如未曾建檔，經

系統自動訊息通知者，交易部門應即補全建檔。 

三、妥善保存相關交易資料及明細，並於自行查核工作底

稿增列相關查核項目，以備稽查。  

 

第九條   各部室所為之交易，單一交易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

以上或與同一人累計交易總餘額達新台幣十五億

元以上者，交易前應將交易對象之同一關係人及同



一關係企業資料 (含歸戶 ID、歸戶姓名、關係人 ID、

關係人姓名及關係種類等 ) 輸入作業系統完成建

檔，但檔案業已建立且未變更者，不在此限。 

 

系統維護  

第十條   作業系統由會計部會計一科負責維護，以確保系統

正常運作。  

 

第十一條   作業系統中「利害關係人資料維護」相關資料之

建檔及維護，由管理部人力資源管理科負責，如有

異動 (如結婚之姻親、生育之血親、新任或辭去公

司負責人職務等)，應即時更新。  

保密義務  

第十二條   依本作業辦法查詢使用同一人同一關係人及同

一關係企業資料時，應嚴守保密義務，不得洩漏

予他人。  

 

 內部控制及罰責  

第十三條   本作業辦法所訂事項應列為各交易部門內部控

制及法令遵循制度重要規範，相關人員若有違

反，應依本公司人事規章議處。  

附則  

第十四條   本作業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保險相關法令及

本公司規章規定辦理。 

施行日期  

第十五條   本作業辦法呈總經理核准後實施，修正或廢止時

亦同。  

 



 


